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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市政协八届五次会议第235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王长岭等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主城区城市功能完善和行政区划调整步伐的建议》收悉。市民政局对您所提出的建议高度重视，局领导和业务科室召开专题会议进行了研究，并由业务科室负责对你们所提的建议进行了认真分析及工作安排，现答复如下：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主城区城市功能完善和行政区划调整步伐的建议”属行政区划变更事项中的“县、市辖区的部分行政区域界线的变更”、“行政区划的设立”事项。按照国务院《行政区划管理条例》第七条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设立、撤销、更名和隶属关系的变更以及自治州、自治县、设区的市人民政府驻地的迁移，由国务院直接审批”；第八条规定“......县、市、市辖区的部分行政区域界线的变更，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驻地的迁移，国务院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批准变更时，同时报送国务院备案”。此审批权限在省政府。
根据行政区划变更的原则：“行政区划应当保持相对稳定。需要变更时，要按照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本着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利于行政管理，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巩固国防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制订变更方案，逐级上报审批。”的规定，此审批权限分属国务院及省政府。市民政局对待此项工作下一步将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导向以及县区需求审慎进行。
因此您们提出的“关于加快主城区城市功能完善和行政区划调整步伐的建议”目前暂时不能解决。感谢您们对行政区划管理工作的关心及支持！ 

2021年7月7日
（联系人：丁向东            电话：6687691）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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